2018年南通镇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 
  2018年，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之年，也是认真贯彻新修改的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，做好全镇2018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关键之年，这对于服务我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根据国家、省市县有关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总体部署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特制定2018年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 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基本方针，以服务经济发展为中心，以预防事故为目标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，严格依法行政，落实安全责任，加强监督管理，强化基础工作，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有效性，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，为我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 二、工作目标
 杜绝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，减少和避免一般事故，重点监控单位现场监察率、发出监察指令书的问题跟踪率、重点监控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、重大隐患整改督查率、事故结案率、金起重机械电动葫芦整治合格率为100％；土制特种设备发现一台，取缔一台。
  三、组织机构
  组  长：金  清(党委委员、副镇长)
  成  员：林  舟(国土资源所负责人)
          黄善强（建设规划中心副主任）
          吴志铭（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）
          程  坚（市场所所长）
          徐  海（南通派出所所长）
          李华日（党政办主任）
          陈松光（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）
林天赐（农业服务中心干事）
林桂清（农业服务中心干事）
四、主要任务和措施
(一)全面加强制度建设，进一步落实特种设备安全工作
    1、加强制度建设，严明工作纪律。要继续完善特种设备工作质量保证体系，认真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制度与纪律。做到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。
 2、落实企业特种设备主体责任的途径。从特种设备使用规范单位着手，建立定期检验申报制度，促进企业全面自觉履行各项安全义务，继续加强对特种设备生产、使用单位的“安全责任告知”。
 3、加强特种设备检验检查力度，确保在用特种设备定期检验率100％。
 4、对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定期开展跟踪督促检查，督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各环节工作责任的落实情况。
 5、各村（居）要积极支持特种设备安全工作，配齐特种设备安全协管员，并支持协管员工作，构建责任落实，齐抓共管安全监管长效机制。
 (二)继续巩固和提高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成果，确保实现整治目标。
 1．继续巩固和提高冶金起重机械隐患排查整治成果。对列入整治特种设备的企业再次进行检查验收，实施人盯厂、人盯设备，逐个进行跟踪督查，真正做到“三落实、二有证、一检验”。重点是季节性使用、停用后复用等小企业的特种设备，督促业主主动中报定期检验，对存在隐患的特种设备进行认真整改，消除事故隐患；要严厉查处拒不整改且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单位，直到予以取缔。
 2．继续巩固和提高起重机械和气瓶安全专项整治成果。深入开展起重机械和在用简易升降机以及无证制造、安装使用的起重机械等整治工作，开展简易升降机普查与整治。气瓶整治重点是打击超期未检气瓶和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的行为，新增气瓶及时注册登记。
 3．认真开展隐患治理活动，标本兼治，把督促企业整治隐患工作抓细做实。进一步完善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综合整治的办法，发挥监察、检验、稽查在事故隐患整治中的协同效应，提高隐患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可能导致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重点隐患、突出问题上。尤其是已经被发现的隐患，必须抓住不放，认真治理。因资源、能力有限而无法解决的应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报告
 (三)着力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创新与发展，进一步提高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贡献率。
  1．各村（居）要把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放在使用环节上，要实现辖区内特种设备安全协管的全覆盖，实现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单位特种设备的有效监控，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。
  2．积极探索特种设备技术研究和创新。重点突破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与节能降耗关系的研究，努力提高安全监管工作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。
 (四)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以“3．15”、“安全生产月”和“质量月”为契机，营造“关爱生命，重视安全”的宣传舆论氛围。充分利用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宣传媒体的作用，宣传有关法律法规，宣传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成果，宣传先进经验，曝光安全隐患和典型案例，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。
 (五)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故能力。实施镇政府特种设备应急救援预案确定的应急救援管理组织建设，形成政府领导，各部门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，督促重点单位加强一线应急救援装备建设。加强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报告和调查处理事故，实施事故预警和情况通报制度。
